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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可行性評估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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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細部計畫內容概述 

        在考量住宅街廓深度、周圍道路系統及公共設施配置區位

後，於本計畫區劃設住宅區五處，面積共計 1.94 公頃，佔計畫

總面積之 59.51％。其範圍如下圖所示。 

         本細部計畫區為提供便利適宜之生活環境，於區內劃設公園

用地、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、綠地、河道用地及道路用地

等公共設施用地，以提高城市綠化品質，並增加民眾休憩空間。

茲分述如下： 

一、公園用地 

配合仁愛段 2140 地號土地，於中興大排西側劃設公園用地

（公二）一處，面積為 0.09 公頃，佔計畫總面積之 2.76％。 

二、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

於中興大排東側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二處，面積

為 0.45 公頃，佔計畫總面積之 13.80％。 

三、綠地 

於計畫區南端劃設綠地一處，面積為 0.04 公頃，佔計畫總

面積之 1.23％。 

四、河道用地 

配合實際使用現況，於計畫區內南邊劃設河道用地一處，面

積為 0.09 公頃，佔計畫總面積之 2.76％。 

五、道路用地 

        計畫區內除住宅區、公園用地、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

地、綠地及河道用地外，其餘劃設為道路用地，面積共計 0.65

公頃，佔計畫總面積之 19.94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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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
項目 
計畫面積 

（公頃） 

百分比 

（％） 

住 宅 區 1.94 59.51
土地使用分區 

小 計 1.94 59.51

公 園 用 地 0.09 2.76

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.45 13.80

綠 地 0.04 1.23

河 道 用 地 0.09 2.76

道 路 用 地 0.65 19.94

公共設施用地 

小 計 1.32 40.49

合計 3.26 100.00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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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

    依內政部都委會第 602 次會議決議：「請新竹縣政府於完成擬定

細部計畫後，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56 條規定，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

書，送經地政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，再檢附變更主要計畫書、圖報由

內政部逕予核定，免再提會討論」。本案辦理情形說明如下： 

  （1）細部計畫 

           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於95年 12月 27日第214次會

議審查通過。 

  （2）市地重劃計畫書 

           經新竹縣政府地政局 96 年 8 月 2 日府地劃字第  

0960084453 號函准予審定。 




